
司法院釋字第五三七號解釋 
中華民國 91 年 1 月 11 日 
院台大二字第 01407 號 

  解 釋 文 

  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依中華民國八十

二年七月三十日修正公布施行之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

規定，其房屋稅有減半徵收之租稅優惠。同條例第七條復規定：「

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主管稽徵機

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更使用或移轉承

典時亦同」。此因租稅稽徵程序，稅捐稽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

而進行，惟有關課稅要件事實，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

圍，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難，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因而課

納稅義務人申報協力義務。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

七一二號函所稱：「依房屋稅條例第七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所有

之房屋如符合減免規定，應將符合減免之使用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

（如工廠登記證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申報前已按營業用

稅率繳納之房屋稅，自不得依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減半徵收房屋

稅」，與上開法條規定意旨相符，於憲法上租稅法律主義尚無牴觸。 

  解釋理由書 

  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依八十二年七

月三十日修正公布施行之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

九十年六月二十日修正公布，同年七月一日施行之現行法同條項規

定不變），其房屋稅有減半徵收之租稅優惠。同條例第七條復規定

：「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主管稽

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更使用或移

轉承典時亦同」（現行法同條規定意旨亦同）。此因稅捐稽徵機關

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之規定，為調查課稅資料，得向有關機關、

團體或個人進行調查，且受調查者不得拒絕。於稽徵程序中，本得

依職權調查原則進行，應運用一切闡明事實所必要以及可獲致之資



料，以認定真正之事實課徵租稅。惟稅捐稽徵機關所須處理之案件

多而繁雜，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類皆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

之範圍，其中得減免事項，納稅義務人知之最詳，若有租稅減免或

其他優惠情形，仍須由稅捐稽徵機關不待申請一一依職權為之查核

，將倍增稽徵成本。因此，依憲法第十九條「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

義務」規定意旨，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負有稽徵程

序之申報協力義務，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觀諸土地稅

法第四十一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二十四條相關土地稅減免優惠規

定，亦均以納稅義務人之申請為必要，且未在期限前申請者，僅能

於申請之次年適用特別稅率。而現行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第三項修

正為「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一款及第二項規定

減免房屋稅者，應由納稅義務人於減免原因、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

日內申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逾期申報者，自申報日當

月份起減免。」亦同此意旨，此一納稅義務人之申報義務實為適用

優惠稅率規定所必要之稽徵程序。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

第三六七一二號函所稱：「依房屋稅條例第七條之規定，納稅義務

人所有之房屋如符合減免規定，應將符合減免之使用情形並檢附有

關證件（如工廠登記證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申報前已按

營業用稅率繳納之房屋稅，自不得依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減半徵

收房屋稅」，符合前述法條之立法意旨，於憲法上租稅法律主義尚

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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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台灣０電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橫０勳）聲請書 
  聲請人因房屋稅事件，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

敘明如下： 



一、解釋疑義或爭議必須解釋憲法之理由及引用之憲法條文 
㈠解釋疑義或爭議引用之憲法條文 
1.憲法第十九條：「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 
2.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命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 
3.憲法第七條：「……在法律上一律平等。」 

㈡解釋疑義或爭議必須解釋憲法之理由 
聲請人屬合法登記之工廠，其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

應減半課徵房屋稅，為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所

明定，惟台灣省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依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

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函釋示，橫增法律所無之限制，

未減半徵收聲請人民國八十二年至八十四年八月自有廠房房

屋稅，行政法院復未依 大院釋字第一三七號及第二一六號

解釋之意旨及稅捐稽徵法第一條之一增訂意旨，反而駁回聲

請人之訴，侵害憲法保障人民權利、依法納稅及眾生平等之

意旨。 
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經過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立場及見解 

㈠爭議之性質 
聲請人係外人投資公司，屬合法登記之工廠，其出資興建供

直接生產使用之廠房，應適用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之規定，

自興建完成日起減半課徵房屋稅，不應因未如期申報房屋現

值即不得適用該條例減半之規定，亦不得適用財政部六十一

年六月十七日台財稅第三四九六八號函及台灣省稅務局六十

八年九月十九日稅三字第０四九三八號函便民利課規定，暨

稅捐稽徵法第一條之一從優之規定。而各級機關所適用之財

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橫增法律所

無之限制，顯有違憲之嫌。 
㈡爭議之經過 
聲請人於桃園縣蘆竹鄉內０村內０路興建之廠房，於民國八

十二年四月完工，惟因聲請人係外人投資公司，不明中華民

國法令，致遲至民國八十四年九月始行申報房屋現值，經該

管稅捐機關依營業用稅率補徵八十二年、八十三年及八十四



年一月至八月房屋稅。聲請人不服未依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

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減半課徵之規定

，乃循序提起復查、訴願、再訴願及行政訴訟，最後經行政

法院八十七年度判字第一四五０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而

確定。 
㈢聲請人所持之見解與立場 
1.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僅規定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

使用之自有房屋，即可適用房屋稅減半課徵，除此之外，

並無其他條件限制。 
2.房屋稅應依實際使用情形，於興建完成日起開始徵收之意

旨，證之房屋稅條例第五條明定不同稅率，及第七條應於

興建完成三十日內申報現值及使用情形……等規定即明。 
3.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函，以申

報現值為房屋稅減半課徵適用之條件，以申報日為減半課

徵之起始日，顯然係增加房屋稅條例所無之限制，侵害人

民權利，違反租稅法律主義及法律保留原則。 
4.聲請人係外人投資公司，經 貴國經濟部投審會核准設立

（編號外六二五四號），並奉准依法在系爭房屋所在地興

建廠房供生產使用，應可符合財政部六十一年六月十七日

台財稅第三四九六八號函意旨，自興建完成日起減半課徵。 
5.聲請人依法在工業用地上興建廠房，縱未如期申報現值，

亦可適用台灣省稅務局六十八年九月十九日稅三字第０四

九三八號函，由稽徵機關逕行核定自興建日起減半課徵，

方符憲法平等原則之意旨，而達租稅公平之境界。 
6.稅捐稽徵法第一條之一關於財政部函釋應從優適用之規定

應全面適用，不應僅限於科處罰鍰之函釋。 
三、有關機關處理本案重要文件及其說明 

㈠財政部六十一年六月十七日台財稅第三四九六八號函（詳附

件四） 
本函主旨表示，生產事業廠房得自興建完成日起適用減半徵

收規定毋須待工廠登記完成，聲請人應可平等適用。 



㈡台灣省稅務局六十八年九月十九日稅三字第０四九三八號函

（詳附件五） 
其便民利課免依申請，稽徵機關可逕行核定減半之規定，應

平等適用。 
㈢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函（詳附件

六） 
本函主旨表示，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

，應自申報現值日起適用減半課徵，申報現值前雖實際供直

接生產使用亦不得減半課徵，本函顯然增加房屋稅條例所無

之限制。 
㈣稅捐稽徵法第一條之一（附件七） 
解釋函令從優適用之法律規定，並無僅科處罰鍰之釋函方得

適用之明文。 
㈤行政法院八十七年度判字第一四五０號判決（附件三）拘泥

於財政部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函釋，否准申報現值前減半

課徵之適用，顯未依據法律表示獨立之見解，殊與大院釋字

第一三七與第二一六號解釋之意旨不合。 
㈥行政法院八十七年度判字第一四五０號判決以「係補徵房屋

稅，並非科處罰鍰」為由，否准聲請人依稅捐稽徵法第一條

之一適用最有利於納稅人之台財稅第三四九六八號函，亦橫

加法律所無之限制。 
四、聲請釋憲之目的 

㈠釐清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函，是

否違反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

用之自有房屋」，應於興建完成日起，依法定減半之稅率課

徵房屋稅之立法意旨，橫增法律所無之限制，損及聲請人權

益，違背租稅法律主義，牴觸法律與憲法。 
㈡釐清行政法院八十七年度判字第一四五０號判決以「本件係

對原告補徵房屋稅，並非科處罰鍰」為由，否准聲請人適用

較有利之財政部六十一年六月十七日台財稅第三四九六八號

函，是否違反稅捐稽徵法第一條之一之明文。 



㈢否准聲請人適用財政部六十一年六月十七日台財稅第三四九

六八號及台灣省稅務局六十八年九月十九日稅三字第０四九

三八號函，是否有違憲法平等原則。 
㈣藉前開違憲之解釋補救聲請人受損之權益。 

附 件： 
一、再訴願書。 
二、行政訴訟狀。 
三、行政法院判決書。 
四、財政部六十一年六月十七日台財稅第三四九六八號函。 
五、台灣省稅務局六十八年九月十九日稅三字第０四九三八號

函。 
六、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函。 
七、稅捐稽徵法第一條之一。 

   此 呈 
司法院大法官 

聲 請 人：台灣０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橫０勳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年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附件三） 
行政法院判決 八十七年度判字第一四五０號 
原   告 台灣０電股份有限公司 （設略） 
代 表 人 齊藤０彥       （住略） 
被   告 桃園縣稅捐稽徵處 
上列當事人間因房屋稅事件，原告不服財政部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二

月十二日台財訴第八七二二三０二六二號再訴願決定，提起行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所有坐落桃園縣蘆竹鄉內０村內０路００巷０號房屋於民國



八十二年四月八日完工，惟未依房屋稅條例第七條規定申報房屋現

值及使用情形，遲至八十四年九月二日始行申報，被告按營業用稅

率補徵其八十二年、八十三年度房屋稅分別為新台幣（下同）二五

、四二七元及三０二、０七八元，八十四年度房屋稅系爭房屋廠房

面積三、七０九．五平方公尺部分，則准自八十四年九月（即提出

申請當月）起按營業用稅率減半課徵計二九九、０三二元。原告不

服，申請復查及提起訴願、再訴願，均遭駁回，遂提起行政訴訟。

茲摘敘兩造訴辯意旨於次： 
原告起訴意旨略謂：一、課稅應公平對待：財政部六十一年六月十

七日台財稅第三四九六八號函稱：「……該廠房房屋稅之減徵……

應准自廠房興建完成日起依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規定減半徵收。」

又台灣省稅務局六十八年九月十九日稅三字第０四九三八號函更稱

：「工業區內興建廠房……為期便民利課起見，稽徵機關可據以逕

行核定減半課徵，免再由工業興辦人申請辦理。」原告新建廠房也

在工業區內，應可比照逕行核定減半徵收，方符憲法平等主義。二

、房屋應依實際使用情形課稅：房屋稅應依實際使用情形課稅，參

之房屋稅條例第五條稅率依住家、非住家用訂定，且應依實際使用

面積分別適用不同稅率，及第七條應申報使用情形，暨第八條不堪

使用者不課稅……等規定，其意甚明。三、原處分所據部函違法：

被告依據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函：「合

法登記之工廠未經申報，仍不得減徵房屋稅」之解釋，否准原告實

際供生產用廠房適用減半徵收，顯然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關於人

民之權利、義務者，應以法律定之」之規定。蓋房屋稅條例二十五

條並無未依限申報者，不得適用該條例第十五條減半徵收之明文。

而台灣省各縣市房屋稅徵收細則第四條更明定房屋空置不為使用時

，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課稅。查原告新建廠房使用執照，不但載

明工業用，不得供非工業之用，桃園縣政府工務局亦立即函請稅捐

機關定期查核以防違規使用。四、無法追溯查明不得作為未核實課

稅之藉口：再訴願決定以稽徵機關無法追溯查明其使用情形為由，

不依前開房屋稅條例依實際用途及台灣省各縣市房屋稅徵收細則依

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課稅，顯然不能令人信服，且違依實際使用情形



課徵房屋稅之立法要旨及實質課稅原則。何況，桃園縣政府工務局

於發給原告使用執照同時，即依房屋稅條例第二十三條規定，於八

十二年四月三日以桃縣工建字六八一七號函副知蘆竹稅捐稽徵處，

並要求該處定期查核以防違規使用，豈可以無法查明為藉口，而不

依事實課稅。五、實際使用情況有多項證據可徵：原告總公司設址

於台北市，有公司執照可徵，為製造業則有營利事業登記證可徵。

此外，使用執照證明原告在工業區興建廠房，工廠登記證及其申請

書和附件分別列明新建廠房供廠房、辦公、倉庫等各項用途面積；

原告財產目錄、台北市國稅局（八二）財北國稅審壹字第一五四九

一號函、經濟部工業局核可之投資抵減證明書、台灣省北區國稅局

（八二）北區國稅桃縣審字第八二０三五二四號函……等，足以證

實原告機器設備之安裝與使用及新建廠房供直接生產之用的事實。

六、愛心辦稅、政策上綱：愛心辦稅並非僅為口號，而係政策，亦

即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及第一條之一等從新從輕、自首不罰

等規定之立法意旨。原告自行發現未納房屋稅，自行申請補辦，較

諸主管稅捐機關，於收受工務局通知後，二年多期間未輔導、未徵

收，怠忽職責之行為相比，應值得鼓勵，豈可不但不於原告查詢之

時（八十四年五月）即行開徵，反要求原告先補辦其他手續，而遲

至同年九月才完成補徵手續，還藉不准依實際使用情形減半課徵之

方式，提高原告應負稅額，行其處罰之實，如此作為，豈是政府牧

民之道。七、綜上所述，謹請秉諸租稅法律主義，講求租稅公平及

實質課稅原則，體察原告自動發現申請核課稅款之守法精神，撤銷

原處分及相關決定，准依原告新建廠房實際使用情形減半徵收原告

截至八十四年八月止供直接生產使用部分之房屋稅，用保原告權益

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略謂：一、按「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

三十日內，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其有增

建、改建、變更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為房屋稅條例第七條所

明定，又「查房屋稅條例第七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

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

形；其有增建、改建、變更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依此規定，



納稅義務人所有之房屋如符合減免規定，應將符合減免之使用情形

並檢附有關證件（如工廠登記證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為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函所明釋。原告

所有坐落桃園縣蘆竹鄉內０村內０路００巷０號房屋於八十二年四

月八日完工，其工廠登記證雖經主管機關於八十二年七月二日核發

，惟原告除未即時將符合減免使用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申請按營業

用減半稅率徵收房屋稅外，亦未依首揭規定申報房屋現值，遲至八

十四年九月二日始行申報，被告按營業用稅率補徵其八十二年度房

屋稅二五、四二七元，八十三年度房屋稅三０二、０七八元，八十

四年度房屋稅廠房面積三、七０九．五平方公尺部分，依其申請准

自八十四年九月起按營業用稅率減半課徵計二九九、０三二元，於

法並無不合。二、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

函釋，係財政部依法定職權就行政法規所為之解釋，並經財政部稅

制委員會編印於八十五年版之房屋稅、契稅法令彙編中，自法律生

效之日有其適用。原告所有系爭房屋於八十二年四月八日完工，其

工廠登記證雖經主管機關於八十二年七月二日核發，惟原告未即時

將符合減免使用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申請按營業用減半稅率徵收房

屋稅，亦未依規定申報房屋現值，遲至八十四年九月二日始提出申

報並申請，其未符合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

號函釋規定至為明確，被告按營業用稅率予以補徵八十二年度房屋

稅二五、四二七元，八十三年度房屋稅三０二、０七八元，八十四

年度房屋稅廠房面積三、七０九．五平方公尺部分，依原告提出申

請准自八十四年九月起按營業用稅率減半課徵計二九九、０三二元

，並無不合。另財政部六十一年六月十七日台財稅第三四九六八號

函釋，未編入八十五年版房屋稅、契稅法令彙編，依財政部八十五

年四月十二日台財稅第八五一０八二四四一號函，自八十五年五月

一日起，非經財政部重行核定，一律不再援引適用，原告據以援引

，核不足採。三、綜上論述，原告之訴應認為無理由，請判予駁回

，俾維稅政等語。 
  理 由 
按「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主管稽



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更使用或移

轉承典時亦同。」及「私有房屋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其房屋稅減半

徵收……二、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分別

為房屋稅條例第七條及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所明定。又「查房屋

稅條例第七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

，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

、變更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依此規定，納稅義務人所有之房

屋如符合減免規定，應將符合減免之使用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如

工廠登記證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復為財政部七十一年

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函所明釋，所持見解，於法並無不

合，得予援用。本件原告所有坐落桃園縣蘆竹鄉內０村內０路００
巷０號房屋於八十二年四月八日完工，惟未依房屋稅條例第七條規

定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遲至八十四年九月二日始行申報，被

告按營業用稅率補徵其八十二年、八十三年度房屋稅分別為二五、

四二七元及三０二、０七八元，八十四年度房屋稅系爭房屋廠房面

積三、七０九．五平方公尺部分，則准自八十四年九月（即提出申

請當月）起按營業用稅率減半課徵計二九九、０三二元。原告循序

起訴謂前揭房屋截至八十四年八月止，均供直接生產使用，被告未

依實際使用情形減半課徵房屋稅，違反租稅法律主義，有背租稅公

平及實質課稅原則，亦無體察原告自動發現申請核課稅款之守法精

神云云。查原告所有系爭房屋於八十二年四月八日完工，其工廠登

記證雖經主管機關於八十二年七月二日核發，惟原告未即時將符合

減免使用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申請按營業用減半稅率徵收房屋稅，

亦未依規定申報房屋現值，遲至八十四年九月二日始提出申報並申

請，其未符合財政部七十一年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六七一二號函釋

規定至為明確，被告按營業用稅率予以補徵八十二年度房屋稅二五

、四二七元，八十三年度房屋稅三０二、０七八元，八十四年度房

屋稅廠房面積三、七０九．五平方公尺部分，依原告提出申請准自

八十四年九月起按營業用稅率減半課徵計二九九、０三二元，洵無

不合。又被告係依房屋稅條例規定補徵原告房屋稅，自無違租稅法

律原則。而上開財政部函釋乃係就房屋稅條例第七條及第十五條第



二項第二款所為之補充說明，並非對原告補稅之惟一依據。至系爭

八十四年八月前之房屋稅，原告既未依首揭規定申報請求減半繳納

，被告依營業用稅率核課，難謂無據（本院七十二年度判字第一四

八號判決同此見解），亦無悖於租稅公平及實質課稅原則。又本件

係對原告補徵房屋稅，並非科處罰鍰，尚不生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

條之一之適用問題。另原告所舉財政部六十一年六月十七日函釋，

已不再援用，且財政部於七十一年九月九日復有前開新函釋，原告

謂本件應依該六十一年六月十七日函釋處理，核無足取。從而，原

告各該主張，要非可採。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俱無違誤之處。原

告起訴意旨，非有理由，應予駁回。兩造其餘訴辯事由，與裁判結

果無影響，不復申論，併此敘明。 
據上論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理由，爰依行政訴訟法第二十六條後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年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略） 
 


